药品（医用耗材）相关业务办理
一、药品信息变更
1、政策依据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深入推进药品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苏医保发〔2021〕64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药品集中采购省级入围企业和产品信息变更管理工作的通知》（苏医保发〔2019〕51号）。
2、办理材料
药品企业和省级入围产品信息变更需提供的资料可参照平台申报要求填报。
3、申报方法
企业通过江苏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进行申报。企业应先至药品基础库澄清企业或产品资质，待澄清全部审核通过后至药品业务受理-产品信息变更申请中进行申报。操作方法详见登录平台后“帮助文档-企业-药品基础库/网上受理操作手册”。
4、办理时间
信息变更工作原则上每月组织一次，信息变更结果通过省平台公示公布。
二、医用耗材信息变更
1、政策依据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推进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试行）》（苏医保发〔2019〕55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深入推进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苏医保发〔2022〕13号）、《关于做好医用耗材阳光采购信息变更管理工作的通知》（苏医保函〔2021〕46号）。
2、办理材料
医用耗材企业和省级入围产品信息变更需提供的资料可参照平台申报要求填报。
3、申报方法
企业通过江苏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进行申报。企业应先至耗材基础库澄清企业或产品资质，待澄清全部审核通过后至耗材业务受理-产品信息变更申请中进行申报。操作方法详见登录平台后“帮助文档-企业-耗材基础库/网上受理操作手册”。
4、办理时间
信息变更工作原则上每月组织一次，信息变更结果通过省平台公示公布。
三、药品（医用耗材）挂网价格动态调整
1、政策依据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推进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试行）》（苏医保发〔2019〕55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深入推进药品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苏医保发〔2021〕64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深入推进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苏医保发〔2022〕13号）。
2、申报方法
[bookmark: _GoBack]①药品日常价格调整申请。药品企业在全国现执行省级挂网（中标）价中新的最低价执行20个工作日内通过江苏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药品分类采购-价格动态管理-日常价格申报）申报价格信息。操作方法详见登录平台后“帮助文档-企业-药品分类采购（阳光挂网和价格动态管理）用户操作手册”。
②医用耗材日常价格调整申请。医用耗材企业在全国现省、市级挂网价中新的最低价执行20个工作日内通过江苏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耗材分类采购-价格动态管理-日常价格申报）申报价格信息。操作方法详见登录平台后“帮助文档-企业-耗材分类采购（阳光挂网和价格动态管理）用户操作手册”。
四、药品（医用耗材）日常业务申请
日常业务申请指其他药品（医用耗材）相关业务的受理，例如：产品属性标识（基本药物、医保标识等）调整、企业类型（生产企业、经营企业、生产经营企业）调整、或通知明确要求按此方式提交的等申请，通过江苏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药品、耗材业务受理-日常申请）申报。操作方法详见登录平台后“帮助文档-企业-药品、耗材网上受理操作手册”。
重要提示：企业针对同一内容的业务申请勿多次重复提交，如出现重复提交而影响申请处理的由企业自行承担。
五、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申请
药品（医用耗材）阳光挂网申请，通过江苏省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药品、耗材分类采购）申报。操作方法详见登录平台后“帮助文档-企业-药品、耗材分类采购（阳光挂网和价格动态管理）用户操作手册”。
六、药品（医用耗材）公示期间申诉提交
企业关于药品（医用耗材）业务相关的申诉提交，请严格按照通知中公示规定的时间和方式进行，未按要求提交的申诉视为无效申诉。
说明：请药品（医用耗材）企业认真阅读操作手册，相关业务均须在省平台对应的功能模块中申请，未在对应功能进行申报的业务申请均视作无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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